
   

 

全面建设小康时期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组织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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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类型特征 
 自然垄断的内涵，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分析可以概括为：自然垄断是在一定的产出范围内，生

产函数呈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单个企业能比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更有效率地向市场提供同样数量
的产品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因而形成的市场独家垄断和寡头垄断的现象和形态。 

 我国的电信、电力、铁路、民航、邮政等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自1994年以来，这些行业
不同程度进行了以引入和强化竞争为主题的变革。经过分拆重组，除了邮政、铁路行业外，我国电
信、电力、民航运输等自然垄断行业都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开，而且初步形成了寡占市场主体相互竞
争的市场结构。 

 在我国上述自然垄断行业中，其市场结构特征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经过行业分拆后，形成寡头垄断结构。主要有：（1）电信业已形成由中国电信、中

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铁通、中国卫星通信等6家主要电信公司垄断的寡头垄断局
面。（2）电力产业市场结构目前形成由2家电网公司，5家发电集团公司和4家辅业集团公司构成的
寡占垄断结构。（3）民航业目前形成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和东方航空公司三大航
空公司主导，由23家民航公司构成的寡占垄断结构，表现为极为稳定的市场领导型结构。 

 第二类是未进行改革，依旧“一家独大”的独家垄断结构。（1）铁路运输业市场结构基本上
是以独家垄断的形式存在，现有的竞争主体是铁路局和正在试点的客运公司，只有极少数地方铁
路、合资铁路和民营铁路，并不构成竞争威胁，货运仍以独家垄断的形式存在。（2）我国邮电业
市场结构目前仍维持着政企不分、国有国营的垄断体制。但在体制外，存在一些经营同城业务及点
对点物品运递的小企业和经营包裹、运递业务的跨国公司。  

 二、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组织优化方向 
 1、实现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重组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市场结构重组，其基本模式是实施自然垄断产业纵向分割。即把产业链

条中自然垄断业务领域和竞争性业务领域相分离。分离后，自然垄断业务领域应当具有网络意义上
的完整性，由在政府严格、有效监管下的寡头垄断企业经营。分离后的竞争性业务领域，要放松进
入管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竞争。对分拆后的企业进行资产和业务重组，明晰产权，实现投资主体
多元化，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要合理选择市场结构重组的模式。参照国内外的实践，我国自然垄断产业市场结构重组主要
有五种模式：即接入管制、所有权分离、联合所有制、经营权分离和形成若干互利部分等。这些重
组模式各有利弊，需要结合我国特定自然垄断产业的情况予以采用，以实现理想的重组目标。  

 2、产权多元化与产业组织优化有机结合 
 分拆后的自然垄断产业，基本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而且多是国有独资公司，产权结构单

一，国家资本“一股独大”，难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双弱化，
企业行为的行政色彩浓厚，必然导致经济效益和财务绩效较差。因此，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产业组
织优化，必须与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相结合。通过整体改制重塑产权结构，以集团母公司改制为国有
相对控股公司为目标，减持和增量稀释国有股，积极引进民营资本和外商资本以及战略性机构投资
者，实现产权多元化，以此推进自然垄断产业领域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  

 3、重塑政府规制体系 
 在自然垄断产业领域，从政府干预走向政府规制是一大进步。“市场失效”使得政府规制成

为必要。但同样要注意的是“规制失效”，即规制成本大于规制收益，使得规制得不偿失。在政府
机构精兵简政的同时，众多政府部门又以政府规制机构的身份再现。每一个行业，都既有一个主管
部门，又有一个监管（规制）部门，政府部门越改越多。自然垄断产业领域，国外的趋势是放松规
制，我国似乎是有加强规制的趋势。 

 总之，重塑政府规制体系是自然垄断行业产业组织政策调整的重要方向，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尽可能少设立规制部门；第二，在不得不规制的领域，最好成立综合性的规制部门，如能源
规制委员会、运输规制委员会等；第三，在规制内容上，重点加强社会性规制，减少经济性规制；
第四，在经济性规制上，主要实行激励性规制，慎用非对称规制；主要实行秩序和接入价格规制，
慎用歧视性进入壁垒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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